
國外出生首次申請普通護照說明書                                           09/30/2025 

辦理方式及作業時間：  

晶片護照均由台北外交部領事事務局製作，本處將檢查申請人各項文件均符合規定

後，寄回台北製作，一般作業時間約需 6-8 週（不含例假日）。 

 

應備文件：   

1.「中華民國普通護照申請書」乙份(正楷詳填)。   

2.「中華民國台灣地區入出境申請書」乙份(正楷詳填)。   

3.申請人「有效僑居國護照」影本或「居留證」影本。   

4.申請人「出生證明」正本乙份◦   

(1)須政府機關核發之正本。  

(2)正本須經所屬轄區之駐外館處驗證。  

(3)出生證明上父母親英文姓名須與中華民國護照一致，不同者請附證明文件。  

5.申請人彩色照片 2 張。  

(1)六個月內所拍攝兩吋照片 (詳閱申辦晶片護照相片規格說明)，倘繳交以印表

機列印之自行拍攝或掃描照片將予退回。   

(2)眉毛、耳朵要露出。  

(3)嘴部閉合、不露牙齒。  

(4)背景白色。  

(5)頭部自頭頂至下顎的長度介於 3.2 X 3.6 公分之相片。  

6.父母親雙方有效護照（有效中華民國護照、僑居國護照或居留證）。   

7.父母親之結婚證明。  

(1)在台已辦理結婚登記者：  

請提供三個月內申請之戶籍謄本正本（須向戶政機關申請記事欄內印有個

人詳細資料及結婚日期之戶籍謄本）。  

本人到場遞件：領務大廳於週一至週五，上午 9 點至 12 點接受親自申請。 

嬰兒或孩童須親自到場，以確認人別。 



(2)在台有戶籍者但尚未在台辦理結婚登記者(以下二項均需提供)：  

                a.請提供三個月內戶籍謄本正本（作為在台為單身之證明;申請人須向戶

政機關申請記事欄內印有個人詳細資料之戶籍謄本）  

b.僑居國政府機關核發並駐外館處驗證之結婚證書正本及影本。   

8.「子女姓氏約定書」父、母親均須親自簽名。   

應個別申請案件所需，本處得要求申請人提供其他相關文件。 
 

 

 

$費用及收費方式：  

1. 一般效期 10 年之晶片護照每本收費 45 美元；未滿 14 歲者(效期 5 年)每本收

費 31 美元。  

2. 本處收費以美元計算，申請人可選擇：現金（限臨櫃辦件）、美元匯票或 

Cashier’s Check，受款人 

請填寫 TECO in Miami 或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in Miami。  

  

 

 

注意事項：  

1. 本處受理範圍為佛羅里達州、波多黎各、美屬維京群島、巴哈馬、百慕

達、英屬土克凱可群島及多明尼加，其他地區請參閱 

http://www.boca.gov.tw/，洽所屬地區駐外館處辦理。 

2.  為避免護照申請後郵寄給您過程延誤，本處係透過美國郵局或 FedEx 交

寄，寄件後即不負責郵件延誤或遺失之責任。 

3. 父母一方具有中華民國國籍者得申請我國護照；如果只有母親具有中華民

國國籍，其子女須於 1980 年 2 月 10 日以後出生，才能申請我國護照。 

 



  



 



 

 

 

 

子女姓氏約定書 

  
                                      

茲就我們於    年   月   日出生之子女，約定    姓。  

 

並命名為：                     。  

  

  

  

              父：                   簽章  

身分證統號：_______________             

              母：                   簽章  

身分證統號：_______________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備註：民法第 1059 條第 1 項規定：「父母於子女出生登記前，應

以書面約定子女從父姓或母姓。」  

 

 

 
 
  

□從父 

□從母 



收件號：           承辦人編號、姓名：                          受理日期：  

中華民國臺灣地區入出境申請書  
Application to Entry/Exit Taiwan Area, Republic of China  

個人資料 Personal Information   
＊除簽名外，其他資料請以正楷填寫。Please fill out this application and print clearly (except for signature).  

姓名  
Chinese Name  

  
  

英文姓名  
English Name  

  
  

原名(別名)  
Other Names Used  

  

一、照片規格為直 4.5 公分，橫 

3.5 公分，人像自頭頂至下顎之

長度不得小於 3.2 公分及超過 

3.6公分，白色背景正面半身照片

1 張。二、照片背面請書寫姓

名、出生日期。  
Applicant’s Photo: Size 4.5cm X  
3.5cm, image of head should not be 

shorter than 3.2cm or longer than  
3.6cm (from top of head to chin), white 

background.   
Please write applicant’s name and 

birthdate on the back of the photo.  

性別 
Sex 

□男 Male  
□女 Female 

出生年月日 
Date of Birth  

  
年/Y   月/M   日/D  

年齡  
Age  

  

申請證別 Permit Types  
1.單次入出境證 Single  2.多次入出境證 Multiple (一年 1-Year 三年 3-Year)  
3.逐次加簽證 Renewable  4.臨人字號入國許可 “Lin-Jen” Entry Permit    
5.居留期間出入境證 Permit for Residents   
領證方式 Pemit Collection 
郵寄 By Mail（請附回郵信封；如回郵信封另有地址請註明。）  

 (Please provide a self-addressed stamped envelope. )  
自取 Self-pick up  

出生地  
Place of Birth    學歷  

Education Degree 
  

   
職業  

Occupation     現任職單位及職務 
Current Position/Title 

 

僑居地  
Country/Place of  
Foreign Residence  

  
港澳或僑居地身分證號碼 

ID No. in Country/Place of 
Foreign Residence 

 

公司行號地址  
Company Address 

 電話 
TEL.   

僑居地址  
Residence Address  

 電話 
TEL   

來臺後住址  
Address in Taiwan    

電話及 
手機號碼 

TEL: 
Mobile: 

申請及參考事項 Purpose of Stay and Contact Person   

申請事由 
Purpose of Entry

□1.觀光 Tourism □2.商務 Business  

□3.探親 Visiting Relatives  

□4.慶典 Festivities □5.其他 Others 

□初次申請  
First-Time Application  
□再次申請   
I have previous Application 

何時由何地到僑居地 First Visit to 
the Country of Foreign Residence:  
地點:(From)  
時間:    年/Y    月/M  

在臺親友或諮詢人 Information of a Relative, Friend, or Contact Person in Taiwan (if any)   
稱謂  

Relationship  
姓名  
Name  

年齡  
Age  

出生地  
Place of Birth  

身分證字號 
ID No.  

住址及電話  
Address & TEL.  

            

親屬狀況 Family and Relatives  
Q1: Is he/she accompanying you to Taiwan this time?是否隨行 Q2: Has he/she ever been to Taiwan?曾否來臺  
稱謂 

Relationship  
姓名  
Name  

出生年月日  
Date of Birth  

存歿 Alive/ 
Deceased  

是否隨行  
(Q1)  

曾否來臺  
(Q2)  

地址  
Address  

雙親  
Parents  

      
□存 Alive  
□歿 Deceased  

□是 Y  
□否 N  

□曾 Y  
□否 N  

  

      □存 Alive  
□歿 Deceased 

□是 Y  
□否 N  

□曾 Y  
□否 N  

  

配偶  
Spouse      □存 Alive  

□歿 Deceased 
□是 Y  
□否 N  

□曾 Y  
□否 N  

  

子女  
Children 

      □存 Alive  
□歿 Deceased  

□是 Y  
□否 N  

□曾 Y  
□否 N  

  

      □存 Alive  
□歿 Deceased  

□是 Y  
□否 N  

□曾 Y  
□否 N  

  

以上所填各項資料均確實無誤，入境後保卜噔不從事違反國家利益之言行，倘有違誤，願受國
法制裁。I hereby affirm the above information is true and correct, and will not act 
against national interests after entry.  In case of violations, I would accept 
punishments by law. 

申請人 Applicant:  
簽章  

Signature  代申請人 Agent:  

貼 照 片 處 

PHOTO 



□同意以簡訊方式通知核准，手機號碼：                      
I agree to receive National Immigration Agency’s notifications via SMS , and my mobile number is:  

代 辦 旅 行 社  
Travel Agency  

  

  

註冊編號  
Registration number 

  
  

公司及負責人戳記  
Company’s corporate 
seal and chairman’s 

corporate seal  

  

請黏貼僑居地身分證明 

影  本  背  面  

Copy: Identification in Country/Place of 
Foreign Residence  

(Back)  

請黏貼僑居地身分證明 

影  本  正  面 

Copy: Identification in Country/Place 
of Foreign Residence  

(Front)  

說明 Permit Types  

1.單次入出境證：在效期內可入境一次。  
2.多次入出境證：在效期內可多次入出境。  
3.逐次加簽證：在效期內辦理加簽後，即可入出境。  
4.臨人字號入國許可：在效期內可多次入出境。  
5.居留期間出入境證：在效期內可出入境一次。  

1. Single: A single entry during period of validity.  
2. Multiple: Multiple entries/exits during period of validity.  
3. Renewable: During period of validity, additional entries/exits 

must be approved.  
4. “Lin-Jen” Entry Permit: Multiple entries/exits during period of 

validity.  
5. Permit for Residents: A single entry/exit during period of 

validity.  
↓以下請勿填寫 For Authorized Staff Only↓  

審 核 意 見 核 轉 單 位 意 見 及 簽 章

    

  



請勿填寫 

        

 

中華民國普通護照申請書    （供國人在國外填用） 

注
意
： 

注意： 
一、 最近六個月內拍攝之彩色
（直 4.5公分且橫 3.5公分，
不含邊框）、半身、正面、脫
帽、五官清晰、露耳、表情
自然且嘴巴閉合（不露齒）、
白色背景之光面照片乙式
二張（除視障者外，勿戴有
色眼鏡）、一張黏貼於此，另
一張浮貼。 

二、 照片中人像自頭頂至下顎
之長度不得小於 3.2 公分及
超過 3.6公分。 

三、 如果配戴眼鏡，鏡框不得遮
蓋眼睛任一部分（請勿配載
粗框眼鏡拍照）。 

四、 不得使用合成照片。 
 

身

分 

□ 
無 
除役 □役男 □僑民役男 發照機關  

一
、
紅
框
內
各
欄
由
發
照
機
關
填
寫
，
其
他
欄
位
資
料
請
申
請
人
應
以
黑
（
深
藍
）
色
筆
正
楷
詳
實
填
寫
，
不
得
簡
寫
或
潦
草
。
二
、
所
填
資
料
若
有
疏
漏
不
全
之
處
或
無
法
辨
識
，
發
照

機
關
得
要
求
申
請
人
補
正
，
倘
經
查
有
填
寫
不
實
情
形
，
主
管
機
關
將
依
法
辦
理
。
三
、
欄
位
1
至
8
為
必
填
欄
位
，
無
外
文
別
名
或
無
國
民
身
分
證
統
一
編
號
者
，
請
在
該
欄
位
填
寫

「
無
」。
其
他
欄
位
若
有
資
料
亦
請
儘
量
填
寫
，
以
利
聯
繫
或
發
生
急
難
事
件
時
提
供
協
助
。 

是否有僑居身分 □是 □否 收件日期  

□首次申請 □換發 □遺失補發 護照號碼  

註

記 
 

發照日期  

效 期 截 止 
日 期  

審 核 人 員 
簽 章  

1.
姓

名 

中 文 
  8.

居
住
地
身
分
及
證
明
文
件 

外 國 護 照 □無 □有              （國名） 

姓名之書寫以國民身分證或戶籍資料為準 
居 留 證 □無 □有              （國名） 

單（並）列 

傳統姓名 

 
簽 證 類別                     □無 

姓名之書寫以國民身分證或戶籍資料為準 
證 件 號 碼  

（以上 3者擇一填寫） 
請

用

大

寫

英

文

字

母 

外 文 

(姓氏在前) 
曾領護照者應與舊照一致，如非中文姓名音譯請提示證明文件 

核 發 機 關  

外 文 

別 名 
應符合一般使用姓名之習慣，倘特殊姓名者，請提示證明文件 

核 發 日 期 公元          年     月     日 

效期截止日期 公元          年     月     日 

2. 出 生 地 
國內：      省 

市 
國外： 9.

居
住
地
聯
繫
資
料 

居 住 地 址 

（國外） 
 （直轄市） （外國名） 

3. 出生日期 公元          年     月     日 

4. 性 別   □男   □女 
電 話 

（公） 

（宅） 

（行動） 

5. 

國民身分證 

統 一 編 號  
臺 灣 地 區 

居留證號碼  電子郵件信箱  

6. 
曾否領有中華民國護照    □是  □否 10.

在
臺
聯
繫
資
料
：
□
有 

□
無 

聯絡人姓名  

（勾是者請繼續填寫下列四欄） 

在 臺 地 址  7.
最
近
所
持
中
華
民
國
護
照
資
料 

（
前
領
護
照
倘
因
遺
失
致
無
法
填
寫
本

欄
，
將
由
發
照
機
關
代
填
） 

護照號碼  

發照日期 公元          年     月     日 
電 話 

（公） 

（宅） 

（行動） 
效期截止

日 期 
公元          年     月     日 

發照機關  電子郵件信箱  

            申請人繼續填寫背面資料並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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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意
： 

 

首次申請護照者請於虛線內黏貼國籍證明文件影本（如父或母之國籍證件、申請人之臺灣地區居留證或

出生證明）並繳驗正本；另請繳交子女姓氏約定書 
一
、
11.
簽
名
欄
及
12.
領
照
人
簽
名
欄
為
必
填
欄
位
。
二
、
有
關
11.
簽
名
欄
，
不
論
是
否
親
自
申
請
，
申
請
人
均
應
於
「
申
請
人
簽
名
」
處
親
簽
，
未
滿
7
歲
及
受
監
護
宣
告
的
申
請
人
，
請
法
定
代
理
人

代
簽
，
如
〇
〇
〇
（
母
代
）；
滿
18
歲
無
法
簽
名
的
申
請
人
，
請
以
按
捺
指
紋
或
蓋
章
代
替
簽
名
。 

    

未滿 18歲者申請護照應黏貼父或母或監護人（須繳驗監護證明文件）身分證件影本並繳驗正本 

    

 

11.
簽
名
欄 

除無法簽名者外，不論是否親自申請，申請人均應
於「申請人簽名」處親簽。 

茲聲明以上所填資料、所附證件及照片俱確實無
訛，如有不實，願負法律責任。 

申請人簽名：                            

受委任人簽名：                            

申請人如為在臺無戶籍國民，依入出國及移民法之
規定，入國應先申請許可。 

12.
領
照
人
簽
名
欄 

茲聲明已領訖                   （請填持照人

姓名）護照乙本，並經詳細核對所登資料及照片影

像確屬申請人無誤。 

領照人簽名：                          

代領人簽名：                          

電話：                          

證件名稱：                      

證件號碼：                      

*領照人如非申請人本人則須繳驗身分證件。 

*倘係郵寄申請案件，應將寄回之掛號或快遞存根

影本黏貼於領照人簽名欄或其他空白處，註明寄

件日期。 

 茲聲明本案為未滿 18 歲之申請人，申請護照業經
依法得行使權利負擔義務之□父□母□監護人正式
同意。 

父 親 簽 名 ：                             

或  

母 親 簽 名 ：                             

或  

監護人簽名：                             
 

114年 12月製作 

如由他人代領本欄無須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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